
西南石油大学艺术学院 

教学评估与督导工作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推进学院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切实加强学院教学评估与

督导工作，根据《西南石油大学教学评估与督导工作条例》（西南石

大规评[2015]5 号）（附件 1）的相关精神，经学院研究决定，建立艺

术学院教学评估与督导组，并制定以下工作条例。 

一、人员聘用及组织 

教学评估与督导组是协助领导对全院教学工作进行检查、督促、

指导的教学质量监控、咨询机构。教学评估与督导组成员由学院聘请

教学经验丰富、熟悉教学规律，严谨负责，身体健康的教师担任。设

组长一名。 

二、教学评估与督导组的工作职责 

1. 根据每学期（学年）学院的教学工作计划，配合教务处对全

院教学质量、教学组织、管理和教风、学风等进行督促、检查、指导

和咨询。 

2. 检查有关课程的课堂教学情况、深入课堂教学、发现教学中

存在的问题、及时当面交流，返回听课记录，总结教师的教学经验，

为评选优质课程和优秀教学成果积累资料，并帮助青年教师改进教学

方法，促进师资队伍建设。 

3. 检查实践（实验）教学、毕业设计（创作）、毕业答辩等实

践性教学环节，对期末考试、试卷、实践（实验）报告、毕业设计（创



作）等全过程进行检查和评价，提出改进意见。 

4. 收集教师对学生管理工作的反映和意见，向学院反映基层的

教学情况，提出深化改革，提高教学质量的建议。 

5. 协助组织或参与公开课、示范课、教学评奖等教学竞赛及教

学经验交流活动。 

6. 参与并指导学院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 

三、教学评估与督导组的工作要求 

1. 结合学校教务处学期（学年）工作计划， 学期初制订教学督

导组学期（学年）工作要点，可由组长组织落实。 

2. 参加学校、学院组织的各类教学工作相关会议，定期小结督

导工作情况，提出改进教学管理的建议或思路。 

3. 根据教学需要，安排督导组成员参加学校、学院组织的各类

教学活动及专题调查研究。 

4. 每学期，针对学院教学管理工作，提出提高教学质量、教改

等方面的书面建议。 

5. 鼓励督导专家撰写相应的教改论文。学院将给予奖励，奖励

办法参照学院相关奖励制度与办法。 

四、酬金发放 

1. 基本岗酬（200 元/月，全年按照 10 个月核算，每学期听课次

数不少于 5 次。半年上限为 1000，听课少于 5 次者，按照实际听课

次数×200 核算）。 

2. 听课酬金（60 元/次） 



3. 每学期应发酬金=基本岗酬+听课酬金 

五、本办法由艺术学院教学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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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4月 20日 


